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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使用牌

照稅 

申請人之被繼承人所有車輛牌

照移用他車行駛被查獲，經依

使用牌照稅法第 31 條規定處

罰。 

不知被繼承人有系爭車

輛，且已向法院辦理拋棄繼

承，其非本件違規行為人，

請查明註銷罰鍰。 

據查申請人於違章日前已拋棄繼承，對系爭車輛已無

管領權責，仍以其為違章受處分人尚有未合，經原處

分單位重審後，已撤銷罰鍰處分。 

房屋稅 

系爭房屋未經申報設立稅籍。 未諳法令規定，不知未辦保

存登記且構造簡易之建

物，是否須申報設籍及可否

減免房屋稅，請協助相關事

宜。 

已向申請人說明相關法令規定，並輔導申報房屋稅籍

及減免房屋稅，協助其減輕稅負。 

地價稅 

系爭土地上因建有鐵皮棚架，

為農業主管機關通報農地違

規，而經核定自 110 年起改課

地價稅。 

系爭土地已恢復農用，應改

課田賦。 

本案徵納雙方對於農業使用之認定存有歧異，由納保

官主動出面協調，建請業務單位邀集有關單位重新究

明該土地使用狀態，經聯合現勘結果，該土地上鐵皮

棚架遮蔽面積甚小，且有栽植樹木，尚得認定為作農

業使用，已准予恢復課徵田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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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房屋稅 

申請人持分所有前後棟房屋，

經分別設立房屋稅籍課徵房屋

稅。 

房屋部分面積疑有重複設

籍課稅情形，應更正稅籍並

退還溢繳稅款。 

經調閱相關稅籍資料並前往現場勘查比對結果，確有

將後棟房屋增建部分面積，重複建立於前棟房屋稅籍

課稅之情形，業務單位確認後已辦理稅籍釐正及退稅

事宜。 

地價稅 

系爭土地經通報部分面積屬公

共設施完竣範圍改課地價稅。 

公設完竣面積認定有疑

義，且仍作農業使用，不應

課徵地價稅。 

 

經調閱航照圖及使用分區資料，該土地為農業使用，

約各半面積分屬第 2 種住宅區與農業區，而農業區土

地，非屬公設完竣範圍，惟所通報公設完竣範圍已近

整筆土地面積，是否通報有誤，經建請業務單位再向

主管機關積極查證後，已更正公設完竣面積，並重新

核定補徵稅款。 

地價稅 

系爭土地經通報違規未作農業

使用改課地價稅。 

系爭土地確為農業使用，並

無搭建鐵皮屋等未作農業

使用情形。 

經查閱臺中市政府空間地圖查詢系統之套繪資料，其

航照圖與地籍圖套疊似有偏移情形，僅依航照圖認定

未作農業使用確有疑義，經建請原處分單位現場勘查

重審後，已恢復按田賦課徵並撤銷補稅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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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使用牌

照稅 

系爭車輛經以申請人為納稅義

務人核課 110年使用牌照稅。 
系爭車輛業於 110 年 2 月

17 日移轉過戶他人，請重

新核算稅額，不應由其負擔

全年稅額。 

經調閱最新車籍及車主過戶歷史查詢資料，系爭車輛

確於 110年 2月 17日移轉過戶他人，經建請原處分單

位重審後，已依車籍異動日期辦理分單送達各該期間

車主繳納。 

地價稅 

系爭土地原課徵田賦，因部分

面積已未作農業使用，經改按

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系爭土地上建物歷年來皆

為自用住宅使用，僅因之前

不知應課徵地價稅，致未申

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課徵，請納保官協助追溯適

用。 

經調閱案關改課資料，因該領有農舍執照之地上建物

有增建，且部分土地面積為水泥鋪面，已不符農業使

用，惟該地上建物係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且有申請人之父親設立戶籍，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

件，似有 70年 10月 20日台財稅第 38881號函釋規定

之適用，建請原處分單位重審後，已核准追溯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房屋稅 

系爭房屋經按營業用稅率補徵

105年至 109年之房屋稅。 

該屋自 108 年起始供大理

石工廠堆放石材，於此之前

為存放農機具之倉庫使

用，且一次補徵 5年稅負過

重。 

經調閱街景圖及工商營業登記等資料比對結果，尚無

積極事證顯示系爭房屋自 104 年 7 月建造完成起，即

如目前之使用，基於納稅者權利之保護，除非有反證，

應採信申請人聲明之使用態樣。經建請原處分單位審

酌後，已重行核定 104年 7月至 107年 12月按非住家

非營業用稅率計課房屋稅，並酌予展延各年度之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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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期限，減輕納稅義務人負擔。 

房屋稅 

申請人購入系爭房屋未申報使

取得後使用情形，經續按原適

用稅率計課房屋稅。 

系爭房屋購入迄今均為自

住使用，惟依稅單所載，卻

有部分面積按營業用稅率

課徵，顯與事實不符。 

經查系爭房屋原登記有某公司及某基金會使用，惟兩

者分別於申請人購入前及 108 年 1 月停業或廢止，基

於納稅者權利之保護，宜准按實際使用情形追溯適用

稅率，經建請原處分單位審酌後，已依實際使用情形

適用稅率計課房屋稅，並主動退還溢繳稅款。 

土地增

值稅 

系爭土地經按一般用地稅率核

課土地增值稅。 

所有系爭土地經法院拍賣

移轉，然核定之土地增值稅

卻達數十萬元，顯然過高應

予減免。 

系爭土地移轉經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惟

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該土地為機關用地，經

建請原處分單位函詢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該土地

確屬公共設施保留地，且都市計畫書未載明其取得方

式後，已核准依土地稅法第 39條第 2項規定免徵土地

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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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地價稅 

系爭土地原課徵田賦，因部分

面積已未作農業使用，經改按

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系爭土地如不符課徵田賦

規定，稽徵機關應先行輔導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自

用住宅優惠稅率，不服逕按

一般用地稅率補徵 5 年地

價稅。 

經調閱案關改課資料，系爭土地上因有水泥鋪面而不

符農業使用；惟該地上建物係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且有申請人設立戶籍，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

件，似有 70年 10月 20日台財稅第 38881號函釋規定

之適用，建請原處分單位重審後，已核准追溯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房屋稅 

查無申請人先父所有房屋之稅

籍資料。 

申請人辦理遺產稅申報

時，發現其先父於 89 年 7

月買賣取得且已辦理保存

登記之建物，無房屋稅籍資

料，請納保官協助處理。 

經調閱建物謄本及測量成果圖、契稅申報書與房屋稅

籍資料比對查得，申請人先父買賣取得系爭房屋時，

稅籍未予同時異動，繼申請人及案外人○君於 104 年

拍賣取得同址不同建號之房屋，而變更該屋納稅義務

人為申請人等 2 人，致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與地政機

關登記之建物所有人不符，經權管單位查明確認後，

已更正納稅義務人名義並依規定辦理退補房屋稅款。 

地價稅 

系爭土地因有出租情事，經自

109 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

徵地價稅，並補徵稅款。 

系爭土地前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即解除租賃契約，且

於 109 年間將相關資料交

予國稅局，應自 109年起適

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系爭土地兩度經申請自 109 年起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

率課徵地價稅核准後，復因運用國稅局租賃資料查得

該地上建物仍有出租使用，再予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惟依申請人所提經公證之終止租賃契約同意書

顯示，租賃關係業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終止，逕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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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地價稅。 般用地稅率課徵，似有疑義，經建請原處分單位重審

後，已同意自 109 年起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並

撤銷補稅處分。 

使用牌

照稅 

被繼承人張君欠繳105、106年

使用牌照稅，經移送執行。 

為管理及清算被繼人遺產

需要，請准予延至債權申報

截止日後再行繳納欠稅。 

 

經調閱相關資料，本件並無執行不當須撤回之情形，

惟系爭欠稅徵收期間尚至 115 年 2 月 5 日止，且已扣

押存款在案，納保官爰主動與執行機關溝通研議延後

收取之可能性，嗣經執行機關同意撤銷收取執行命

令，惟請第三人配合依所核發之扣押執行命令維持存

款扣押狀態，確保稅捐之徵起。 

 

房屋稅 

申請人所有房屋上方第 3、4

層建物，經認係該屋增建，而

併入稅籍核課房屋稅。 

該第 3、4 層建物非其增

建，而係他人所有另 1門牌

編號房屋，如有重複設籍情

事，應退還溢繳稅款以維權

益。 

經調閱相關稅籍資料比對，並前往現場勘查發現，系

爭房屋外觀為獨棟建物而非集合住宅形式，申請人僅

有其中第 1、2 層所有權，上方第 3、4 層卻各屬他人

之狀況，與一般認知有異，致不慎將他人所有已設籍

課稅房屋，誤為系爭房屋之增建重複課稅。經原處分

單位查明確認後，已釐正房屋稅籍並加計利息退還溢

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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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房屋稅 

系爭房屋經按非自住住家用稅

率課徵房屋稅。 

系爭房屋為何未按自住用

稅率課徵房屋稅? 

經納保官調閱相關稅籍資料瞭解案情原委後，向申請

人詳細說明房屋稅自住住家用房屋要件及相關規定，

因其與配偶已有 3 戶房屋適用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

已為全國自住房屋戶數限制之上限，惟可就所有自住

房屋中擇定房屋現值較高者適用自住住家用稅率，申

請人於充分瞭解後已由納保官協助申請重新擇定適用

自住住家用稅率之房屋。 

地價稅 

系爭土地原課徵田賦，因查得

公共設施已完竣多年，而經改

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

補徵 5年稅款。 

該土地一直以來皆供自用

住宅使用，不應按一般用地

稅率補稅。 

經納保官協調原處分單位查明該土地自 105 年起即符

合自用住宅用地之要件，且因屬公共設施完竣未經主

管機關即時通報本局改課地價稅者，應有財政部 81年

11月 25日台財稅第 810870664號函釋准予補辦申請之

情形，經建請原處分單位重審後已同意溯自 105 年起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並更正補徵稅額。 

地價稅 

系爭土地經按一般用地稅率核

課地價稅。 

系爭土地上建物業經核准

按自住用稅率課徵房屋

稅，惟該土地卻未適用自用

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查申請人業於 110年 8月 27日申准系爭土地上房屋按

住家用稅率課徵，且當時實體要件亦符合自用住宅用

地規定，應有財政部88年5月20日台財稅第881911779

號函釋之適用，建請原處分單位重審後，已核准自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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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年起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課地價稅。 

土地增

值稅 

系爭土地經否准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 

不服系爭土地移轉未核准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

徵土地增值稅。 

經調閱相關資料，系爭土地因非屬建物使用執照所載

基地亦非建物出入必經之地，而未准按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核課，惟據航照圖資所示，該土地為綠地，繳款

書亦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管制註記，經建請原處分單

位函詢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該土地確屬公共設施

保留地，且都市計畫書未載明其取得方式後，已核准

依土地稅法第 39條第 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

值稅 

因申請人所重購自用住宅用地

上有公司設籍營業，已改作自

用住宅用地以外用途使用，經

依土地稅法第 37 條規定追繳

原退還土地增值稅。 

因不諳法令規定，將重購土

地上建物無償借供友人經

營之公司設籍登記，惟雙方

並無租賃關係，期間其與家

人仍居住於此，知悉違反法

令規定後，已隨即請該公司

經調閱相關資料，本案因重購地上建物供設立公司營

業，而予追繳原重購土地退還之土地增值稅，惟其房

屋稅係經認屬同時作住家及營業使用，而非全部供營

業使用，經建請原處分單位依地上房屋使用情形重新

核計後，已撤銷追繳原退還土地增值稅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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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分享溝通協調成功案例 

110年 1月 1日-110年 12月 31日 

稅目 原處分要旨 申請事由簡述 納保官處理情形 

遷出，請撤銷補稅處分。 

土地增

值稅 

系爭土地經按一般用地稅率核

課土地增值稅。 

不服所有土地買賣移轉，經

核定之土地增值稅過高。 

經調閱相關資料，申請人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因

未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而經

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惟尚於稅款繳納期間屆滿前，

尚得補行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經建請原處分

單位查明該土地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後，已輔導申

請人補行申請，並核定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         

 


